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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恩國指個人刑罰不
因團體解散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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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
多年來為禍香
港，涉及諸多
違法行為。多
名法律界人士
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民
陣」一直以來
的所作所為，
可能觸犯香港
國安法、社團
條例、洗黑錢條例等多項法例。香港律
師會現任理事黃巧欣表示，「民陣」這
個所謂「團體」一直未經註冊，無任何
法律基礎收取款項及捐款，亦沒有向公
眾交代款項的去向，有可能觸犯洗黑錢
條例。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執業大律

師丁煌指出，「民陣」以非法團體身
份多次在沒有得到允許的情況下召集
集會，直接導致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
黑暴事件無休止進行，在國安法生效
後仍不知悔改，更勾結外部勢力。一
旦被依法追究，不同時間、地點發生
的不同事情倘經法院裁定違法，將數
罪並罰且分期執行。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相信警方已掌握足夠證據檢控
「民陣」幹事及負責人，指個人刑罰不
會因團體解散而有影響。若警方有證據
證明「民陣」成員在知情下協助、教
唆、慫恿、促使或煽動後續非法遊行及
暴動，「民陣」就須負刑責。

「民陣」昨日的聲明稱，召集人陳皓桓
已因多宗案件身陷囹圄，秘書處已

無法維持運作，在沒有成員參與來屆秘書
處的情況下只能宣布解散云云。不過，
「民陣」在聲明中仍然惺惺作態，多番為
自己的違法行為合理化，如大打悲情牌，
將解散的責任推卸到政府「打壓」。至於
社會關注的數百萬元資源，在「民陣」聲
明中「縮水」成會將約160萬元的資產指
示「民陣」資產託管團體捐給合適的團
體。「民陣」更死心不息地煽動其他人
「毋忘初衷，撐住公民社會」云云。
警方昨就「民陣」解散發聲明，指警

方今年 4月曾根據《社團條例》第十五
條，要求「民陣」提交成員、活動及資金
等資料，「惟該組織未有依時向社團事務
主任提交所需資料，警方現正積極跟進該
組織違反《社團條例》內的罪行。」警方
又指，「民陣」自2002年成立以來一直未
有向公司註冊處註冊為公司，亦非向警察
牌照課註冊的合法社團，強調「民陣」是
一個不合法地運作的組織。警方強調會繼
續全力追究任何組織及人士有否違反香港
國安法及其他香港法例。

多次遊行出現混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民
陣」長期勾結外國勢力，更在修例風波
期間多次發起令社會出現混亂的遊行，
加上曾多次假借遊行擺街站籌款，不排
除有中飽私囊之嫌，絕對需要為有關行
徑負上責任。他表示，即使香港國安法
落實後，「民陣」依然死不悔改，繼續
危害青年，警方應該加快執法速度，打
擊一切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的活
動。他強調，即使「民陣」宣布解散，
執法部門亦應繼續調查及追究他們過去
涉嫌犯下的罪行，絕對不能讓他們以解
散之名逃避法律責任。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民

陣」沒有註冊，卻牽涉大量資金運作，本
身已涉嫌違法。政府需從不同方面進行調
查，包括龐大資金的來源及去向，是否涉

及違法等。即使該組織解散，仍需要為資
金的去向作出解釋，過往做了違法的事情
亦不可能被抵消。
自由黨副主席李鎮強認為，「民陣」

多年來一直勾結外部勢力危害香港，反中
亂港之心昭然若揭。尤其在2019年修例風

波期間，「民陣」無視政府警告及市民安
危，組織多次遊行示威活動，引發暴力事
件，為香港帶來嚴重而長遠的負面影響。
他呼籲警方應盡快將涉嫌犯罪分子緝拿歸
案及作出檢控，並有必要沒收其旅遊證
件，防止潛逃。

警跟進涉違《社團條例》罪行 政界促快執法檢控
「民陣」急散檔 法網勢難逃

■「民陣」召集人陳皓桓（左）及前召集人岑子杰正被還押服刑。 資料圖片

■去年7月1日，「民陣」在
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下，仍然
發起遊行。 資料圖片

長期鼓吹非法遊行的攬炒派
「大台」、「民間人權陣線」（「民陣」）
昨在社交平台發表聲明宣布，已於
上周五解散。警方隨後發表聲明
指，現正積極跟進「民陣」違反
《社團條例》內的罪行，並重申一
個組織及成員犯下的罪行，其刑責
不會因解散組織或成員的辭職而被
抹走。多名政界人士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民陣」在香港國安法
前後均有涉嫌違法活動，強調有關
罪行不能隨其解散一筆勾銷，要求
執法部門繼續從多方面調查。

「民陣」在國安法實施後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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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日攬炒派非法「初選」47人案提堂時，於facebook張貼
「港獨」歌詞。
■去年7月11日在facebook上轉貼戴耀廷有關攬炒派非法「初選」的
資訊，更在帖文中稱：「香港人，出黎（嚟）投票！」。
■今年1月初，多名攬炒派因參與非法「初選」而被捕，「民陣」隨
即發表聲明，抹黑執法部門「濫捕」。
■去年7月1日，在警方已發出反對通知書情況下，「民陣」發起由
維園遊行至金鐘。國安首犯唐英傑在灣仔駕駛插上「港獨」旗幟的電
單車，撞傷3名警員。
■去年10月1日，「民陣」在疫情期間申請遊行不獲警方批准，但仍
大力催谷，導致當日多區發生暴力事件，多名警員受傷。
■今年1月1日舉行花車巡遊行動，鼓吹「毋忘」一眾攬炒派罪犯，
一度被警方指他們違反限聚令及涉嫌以車輛進行集會。
■今年2月28日在facebook作「緊急呼籲」，煽動市民到西九龍裁判
法院聲援被捕的攬炒派，並聲稱要繼續爭取「五大訴求」云云。
■今年4月在facebook上鼓動市民繼續捐款至暴徒後盾的「612人道
支援基金」。
■去年12月，「民陣」聯同「支聯會」等共26個團體去信聯合國人權
事務高級專員，要求聯合國就多宗所謂「酷刑」作調查和監察云云。

「民陣」其他罪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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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日，「民陣」召集人陳
皓桓等攬炒派頭目發起所謂「六區開花」
騷亂，引發多區暴動，暴徒毆打市民、瘋
狂襲警場面再現。
■2019 年 9 月 15 日，「民陣」發起遊
行，遊行中暴徒衝擊政府總部並包圍立法
會，在港島逾10處地點縱火，打砸燒店
舖、焚燒國旗和國慶橫幅，肆意攻擊愛國
團體會址、暴力傷害市民。
■「民陣」沒有自己的銀行賬戶，不斷借
用團體成員賬戶進行籌款，涉嫌觸犯洗黑
錢罪。「民陣」過往曾借用「街工」等組
織銀行戶口收款，但一直無對外公開賬
目，多年來籌款所得，至今去向不明。
■2019年11月，「民陣」當時副召集人
黎恩灝假借悼念周梓樂之名，到韓國首爾
聯繫當地67個反中團體，勾結外力干預區
議會選舉。
■「民陣」曾於修例風波期間，去信61個
外國駐港總領事館及歐盟駐港澳辦事處，
呼籲各國發出針對香港的旅遊警示，更詆
毀「一國兩制」難以為繼，公然涉嫌與外
部勢力裏應外合，抹黑特區政府及香港警
察。
■2018年 1月 1日，「民陣」發起所謂
「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反對廣深港高
鐵「一地兩檢」，聲稱警告中央勿「干
涉」香港事務，反中之心昭然若揭。
■2016年7月1日，「民陣」發起遊行，沿
途高叫「停止大白象工程」等口號。




